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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 2017秋 〕第（27）号
关于组织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与教学管理研究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《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公布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与教学管理研究项目的通知》（沪海洋教〔 2017 〕4号），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研究项目建设期为当年3-11月，结题时间为11月。结题验收工作是项目执行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对研究和实践成果进行分析、总结和提高的重要措施，对促进成果的应用、交流和推广，进一步推动深入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，各学院应认真组织实施。为做好结题验收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结题验收范围
1. 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与教学管理研究重点项目
2. 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与教学管理研究面上项目
详见附件1。
二、结题验收程序
学院负责结题验收工作。组织项目负责人，按照本通知和结题验收的要求，对照项目申报书拟主要解决的问题与方法、进度安排、预期成果、经费概算等，总结项目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和不足，填写项目结题表（附件2）、总结整理相关成果。
    在项目完成结题基础上，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（会议或通讯），形成评议意见和结论，经学院审核（并在学院范围公示）后报教务处。教务处对结题验收材料复核，对确有异议的项目组织复评。
三、结题验收结论
分为优秀、通过、不通过和延期。
学院验收结论为优秀的，需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（1）在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与本研究项目密切相关的成果1篇及以上，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在项目研究周期内（2017年3-12月），否则不予认可；（2）至少有1位以上校外副高以上同行评审推荐意见，并能够提供支撑研究实践和反映研究成果的具体实在材料，对教学有较大的促进作用。
   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，验收为不合格：（1）未能按计划实施研究项目，又没有提交结题延期验收报告的；（2）提供的结题材料严重不真实的；（3）经费使用与有关财务规定严重不符的。
四、结题验收材料
   （1）项目结题表（附件2，双面打印）
   （2）结题验收汇总表（附件3）
   （3）上海海洋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验收评议表（附件4）
（4）研究成果附件材料
注：研究成果指立项申请书中预期要完成的研究结果，或按研究工作常规应该提交的研究结果，原则上应与申报书保持一致。包括：体现研究目标的改革方案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教改方案、新建的教学平台框架（课程体系）及分析说明、新的系列课程模块以及教学要求和配套教学大纲、新的实习实验方案及大纲和任务书、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创新教育方案、发表的论文、出版的教材、成果应用的证明材料、有关方面对该研究及其实验的反映、媒体对该项目的有关介绍、报道等（这些材料都以附件形式提供）。
请各学院将以上纸质材料——1结题验收表+验收评议表（验收评议表附在结题表后面，每个项目合订一册）、2验收汇总表，于12月13日前交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（学生事务中心203室）；同时将电子版材料——1验收汇总表（Excel文件）、2结题验收表（PDF文件）、3验收评议表（PDF文件）、4相关研究成果附件（合成一个PDF文件），发送至hlliu@shou.edu.cn。
研究成果附件只需要提交电子版即可（合成一个PDF文件），不需要提交纸质版。
附件:
1.2017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一览表
2.上海海洋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结题表
3.2017年校级本科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项目结题验收汇总表
4.上海海洋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验收评议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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